
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迁建项目
监理服务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1.工程名称：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迁建项目。

2.工程规模：该项目拟采用租赁的方式将东部监测中心从现址整

体搬迁至香洲区三溪科创城正菱·香洲高科园 2 栋 5 层，层高 6 米，

改造建筑面积约为 1716.66 平方米(不含公摊、不含电梯间、楼梯间、

管井)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给排水设施改造、强弱电设施改造、暖通

改造、消防改造及必要的装修等,装修改造涉及地面、墙面、天花吊

顶,新增实验室通风系统、洁净实验室工程系统、实验室污染物综合

处置系统、实验室台柜系统、实验室配套、集中供气系统、纯水供应

系统等。

3.监理服务内容：本项目的监理服务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前期工

作、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保修等阶段监理服务及采购人要求的与

监理有关的工作内容。

二、报名要求

报名单位应在报名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(不含报名结束当日)按下

列要求将相关材料提交至采购人办公邮箱(zhszftzgcsjzx@126.com)，

具体如下:

（一）单位资质及业绩要求

1.报名单位应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

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。

2.报名单位应提供本采购公告发出之日起开始计算五年内在建

或已竣工的房屋建筑监理业绩(监理合同金额≥13 万元或工程总投资

规模≥790 万元)。参考证明材料可提供监理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文件

关键页或立项批复等(竣工完成项目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；在建



项目需满一年以上,以监理合同时间签订为准)。

（二）人员资质及业绩要求

报名单位应提供拟派驻本项目的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，派驻

本工程的常驻监理人员须符合现行《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

员配备暂行办法》（珠规建建〔2010〕48 号）的要求。

1.总监要求：拟派总监具有[房屋建筑工程]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

资格,总监执业单位必须与报名单位一致。拟派总监近五年内的房屋

建筑等级或以上监理业绩(监理合同金额≥13 万元或工程总投资规模

≥790 万元),参考证明材料可提供监理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文件关键

页或立项批复等(竣工完成项目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;在建项目需

满一年以上,以监理合同时间签订为准)。

2.专业监理工程师要求：总监不得兼任专业监理工程师，专业监

理工程师（负责安全）要求具有专业监理工程师证及安全员证。

3.监理员要求：具有初级职称或以上,且具有监理员证。


